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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1.2 条、《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条、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规

定的说明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通过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成都锐成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

成芯微”）100%股权及纳能微电子（成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能微”，

上述两家公司合称“标的公司”）45.64%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锐成芯微与纳能微均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1.2条、《科创板上市公

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审核规则》第八条的规定，科创板上市公司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拟购买

资产应当符合科创板定位，所属行业应当与科创板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或者上

下游，且与科创板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有利于促进主营业务整合

升级和提高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经审慎判断，本次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1.2条、《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规定，具体如下：

一、标的公司符合科创板定位

标的公司锐成芯微及纳能微主营业务为提供集成电路产品所需的半导体 IP

设计、授权及相关服务，主要向芯片设计公司和晶圆厂提供包括以模拟和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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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 IP、存储 IP、无线射频 IP、高速接口 IP为主的半导体 IP授权业务，和以

芯片设计、流片和量产服务为主的芯片定制业务。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表》GB/T 4754—2017中的行业分类，标

的公司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的“集成电路设计”（I6520）。按照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中的行业分类，标的公司属

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I65）”。标的公司为国家发改委颁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

本）》规定的鼓励类产业；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标的公司

所处行业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项下的“1.3电子核心产业”之“1.31集成

电路”。因此，标的公司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

荐暂行规定》第四条中的“（一）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之“集成电路”，符

合科创板行业领域。

综上，标的公司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

行规定（2024年 4月修订）》第五条中的“（一）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符合

科创板行业定位。

二、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属于同行业

随着集成电路行业不断朝着专业化、精细化分工的趋势发展。目前集成电

路设计行业参与者可分为芯片设计公司及其上游的半导体 IP供应商、EDA工具

供应商与设计服务提供商。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提供 EDA全流程解决方案，标

的公司专注于 IP授权业务与芯片定制业务，二者均服务于芯片设计企业，是芯

片设计流程中不可或缺的技术要素，EDA与 IP共同构成了集成电路设计的两大

底座。

综上，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

三、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

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同属于集成电路设计行业，共同服务下游半导体芯片

设计公司，双方在技术创新、客户拓展及经营管理等多方面具有显著的协同效

应，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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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双向促进

上市公司作为国内 EDA第一家上市公司，开创了资本市场的 EDA赛道，

本次通过并购标的公司，将打造国内第一家 EDA和 IP深度协同的 EDA领军企

业，双方通过技术双向促进，奠定 EDA和 IP行业革新的基础，提升上市公司

EDA业务的竞争力，并持续引领国产 EDA和 IP行业的创新。

上市公司 EDA业务为 IP研发提供工具及技术支撑，提升 IP业务的效率和

竞争力，IP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拥有 EDA软件采购的需求。上市公司以设计与

制造协同的 EDA产品为主，覆盖制造端 EDA和设计端 EDA，提供的 EDA工

具与标的公司的物理 IP能够形成较好的协同。一部分制造端 EDA工具的输出

如半导体模型、工艺开发文件 PDK和单元库等为标的公司物理 IP设计的输入，

一部分设计端 EDA工具如仿真工具、设计平台、良率分析工具等为标的公司物

理 IP设计时使用的主要 EDA工具。

标的公司 IP业务为上市公司 EDA研发提供数据支持，驱动 EDA创新和工

具竞争力提升。EDA产品技术水平的提升需要与客户进行长期的打磨，而设计

数据大多为客户私有，缺乏实际的客户数据是 EDA产品研发走向用户端的最大

障碍之一。标的公司过去十多年积累的、覆盖数十个工艺平台的上千套各类物

理 IP库，将为上市公司相关 EDA工具研发提供较好的支撑和驱动，加速 EDA

工具的研发和客户导入。

2、客户边际拓展

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同处半导体行业最上游，面临下游半导体设计企业客

户群，双方能够在客户资源方面形成显著互补。一方面，本次交易将助力上市

公司优化产品组合，提升整体解决方案的市场竞争力，进而促进客户渗透广度，

加速业务拓展。半导体行业竞争激烈，对 IP性能和芯片定制服务质量要求不断

提高。基于标的公司 IP业务，其已积累的超过 500家芯片设计企业客户资源，

与多家晶圆厂建立生态伙伴关系，拥有行业内的广泛认可，将为上市公司 EDA

工具的市场拓展提供强大的客户基础支撑。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作为国内首家

EDA上市公司，亦拥有丰富的半导体设计企业客户资源，能利用标的公司 IP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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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并进行推广，为行业客户提供更有竞争力的 EDA工具和 EDA+IP深度协同

的全面解决方案，形成客户与产品的双向边际拓展。

此外，双方在晶圆厂客户覆盖环节上形成有效互补，依托高度重合的客户

及合作伙伴网络，将实现对晶圆厂客户的广泛服务覆盖，为我国半导体产业在

成熟制程的差异化创新与先进工艺的技术突破构建完整的产业支撑体系。基于

标的公司芯片定制业务，其覆盖芯片设计、芯片流片及芯片量产服务，终端客

户群体与上市公司 EDA工具的下游应用领域形成高度重叠，制造端的工程反馈

可反向促进设计工具迭代，有利于通过产业链需求传导机制快速锁定目标市场、

明确客户需求。本次并购完成后，双方将通过客户及生态资源的深度整合，进

一步释放协同效应，为上市公司开拓新兴应用场景、挖掘下游市场增长空间提

供强劲动力。

3、经营管理与资本市场资源整合

上市公司依托成熟的内控体系与生产管理经验，在完成并购后将对标的公

司实施规范化整合：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上市公司高标准治理，健全财务制度与

风险控制机制；另一方面基于双方行业共性，通过生产流程优化、供应链协同

整合以及数字化能力建设等维度开展工作，实现运营成本节约与生产效率提升。

同时，上市公司将依托自身资本运作经验，参照国际领先 EDA企业的发展

经验，引导和推动国内 EDA和 IP行业的并购整合，建设有竞争力和市场化的

EDA和 IP整合平台。

综上，标的公司符合科创板定位，与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与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本次交易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整合升级并提高

持续经营能力。本次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1.2

条、《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相关规定。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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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1.2条、<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

法（试行）>第二十条、<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

八条规定的说明》之盖章页）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9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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